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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EC01-2023-0010

湖政办发〔2023〕39 号

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湖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

若干政策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府各部门，市直各单位：

《湖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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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

为贯彻落实《浙江省医药产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浙江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2—2024 年）》（浙政办发〔2022〕39 号）、《关于推动浙

江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浙经信消费〔2020〕47

号）精神，加快推进湖州市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，促进产业转型

升级，引导产业资源集聚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生物医药产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，力争到 2026 年，全市生物

医药产业链营收突破 600 亿元；重点平台的产业集聚度进一步提

升。

——项目招引取得新成效。每年招引固投3亿元以上项目18

个，10亿元以上项目3个，引进项目固定资产投资80亿元。到2026

年，力争全市招引固投3亿元以上项目90个，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

12个、50亿元以上项目力争突破，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少于300亿

元。鼓励公共服务平台项目、MAH持证平台项目落地。

——梯次企业形成新集群。到 2026 年，引育 100 亿级以上“链

主”企业 1 家，50 亿级以上“链主”企业 2 家，20 亿级以上的“小

链主”企业 10 家，“链主”伙伴企业总数达 30 家；新增一批“专

精特新”和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；全市形成 3—4 个具有竞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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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、特色鲜明的细分领域。

——创新能力实现新突破。到 2026 年，打造一批高能级的产

业研发创新平台、专业服务平台、成果转化平台，加快创新产品

转化，在细分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。在化妆品、药用辅料等优

势赛道争创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。

二、政策措施

（一）鼓励企业创新发展

1.支持创新药品研发。对已在国内开展临床试验，并在我市

或书面同意落地我市生产创新药的规上企业，按通过不同临床试

验阶段，每个品种（不同规格视为同一品种，下同）分别奖补 500

万元（Ⅰ期）、1000 万元（Ⅱ期）、1500 万元（Ⅲ期）。对获药

品注册证书并在我市产业化的创新药、改良型新药，每个品种分

别奖励 800 万元、300 万元。

2.支持医疗器械创新。首次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并在我市产

业化的第三类医疗器械、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，每个品种分别给

予 200 万元、300 万元奖补；对于豁免临床的品种减半奖补。单个

企业每年奖补总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3.鼓励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。鼓励企业开展仿制药

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或新取得仿

制药注册证书并在我市产业化的，每个品种奖补 300 万元。

4.鼓励药用辅料研发。药用辅料通过关联审评，获得 A 状态

并在我市实现产业化的，每个品种奖补 50 万元。单个企业每年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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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5.支持化妆品原料研发。取得化妆品新原料注册证的，每个

品种奖补 100 万元；取得化妆品新原料备案的，每个品种奖补 50

万元。单个企业每年奖补总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6.鼓励特殊医用食品研发。取得特医食品注册证书的，每个

品种奖补 20 万元。单个企业每年奖补总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（二）推进产业做大做强

1.支持企业改造升级。支持生物医药领域的新建项目，投产

后按设备投资额的 12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3000 万元；

推动生物医药领域规上企业全面实施技术改造提升，对设备投资

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按设备投资额的

8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 1000 万元。对首次被评为省级未

来工厂、智能工厂、数字化车间的，分别奖补 400 万元、100 万元、

50 万元。

2.推动产品推广应用。支持湖产药械应用。对被认定为国际

国内、省级“三首”产品的，分别奖补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。对享

受国际国内、省级“三首”产品风险补偿政策的，按不高于实际

保费的 50%给予补助，最高补助 100 万元。支持创新药、改良型新

药、仿制药推广应用，单个品种最高奖补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3.提升企业标准竞争力。构建生物医药领域先进制造标准体

系，对为主制订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标准的，每个标准分别奖补 100

万元、30 万元、10 万元。对参与制订国际、国家、行业标准的（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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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第 2、3 位），每个标准分别奖补 10 万元、5 万元、2 万元。对

为主制订“浙江标准”“浙江制造”标准的，每个奖补 10 万元。

（三）优化产业培育环境

1.设立产业基金。设立总规模不低于 100 亿元的产业基金，

发挥产业基金引领撬动作用，加大对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力度。

2.打造技术创新平台。对生物医药企业被评为国家级制造业

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分别奖补 1000 万元、100 万元；对

被评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分别奖补 100 万

元、50 万元。

3.支持产业服务平台建设。支持设立 CRO、CMO、CDMO 等生物

医药产业专业技术平台，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及研发服务机构

为生物医药企业（非关联企业）提供服务且年度服务金额 300 万

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其年度合同实际服务金额的 5%给予补助，单

个机构每年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对重大平台给予重点支持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意见为生物医药专项政策，同类政策措施，按照从

高原则，不重复享受。本意见涉及财政资金由各专项资金列支，

按市级 60%、区级 40%承担。各县可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，涉及奖补的政策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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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机关，

湖州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

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
